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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公告第解釋公告第解釋公告第解釋公告第 29號號號號 

服務特許權協議服務特許權協議服務特許權協議服務特許權協議：：：：揭露揭露揭露揭露 

本版納入截至 2009年 12月 31日發布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對本解釋所作之修正。 

解釋公告第 29 號「服務特許權協議：揭露」係由常務解釋委員會制定，並於 2001 年 12 月

發布。其標題已被國際財務報導解釋第 12 號所更改（見下列說明）。 

解釋公告第 29 號及其隨附文件已被下列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修正： 

� 國際會計準則第 1 號「財務報表之表達」（2003 年 12 月修訂） 

� 國際財務報導解釋第 12 號「服務特許權協議」（2006 年 11 月發布） 

� 國際會計準則第 1 號「財務報表之表達」（2007 年 9 月修訂）。* 

                                                 
*
 生效日為 2009 年 1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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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公告第 29 號「服務特許權協議：揭露」由第 6 至 7 段組成。解釋公告第 29 號隨附結

論基礎。解釋之範圍及效力列示於「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前言」之第 2 及 7 至 17 段。 

 

解釋公告第解釋公告第解釋公告第解釋公告第 29號結論基礎請見本版號結論基礎請見本版號結論基礎請見本版號結論基礎請見本版 B部分部分部分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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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公告第解釋公告第解釋公告第解釋公告第 29號號號號 

服務特許權協議服務特許權協議服務特許權協議服務特許權協議：：：：揭露揭露揭露揭露 

參參參參照照照照                                                      

� 國際會計準則第 1 號 「財務報表之表達」（2007 年修訂） 

� 國際會計準則第 16 號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2003 年修訂） 

�  國際會計準則第 17 號 「租賃」（2003 年修訂） 

�  國際會計準則第 37 號 「負債準備、或有負債及或有資產」 

�  國際會計準則第 38 號 「無形資產」（2004 年修訂） 

�  國際財務報導解釋第 12 號「服務特許權協議」 

議題議題議題議題                                                        

1 企業（營運者）可能與另一個體（授予人）簽訂協議以提供大眾使用重大經濟及

社會設施之服務。授予人可能是公或私部門個體，包括政府機關。服務特許權協

議之釋例包含水質處理及供水設施、高速公路、停車場、隧道、橋樑、機場、及

電信網路。非服務特許權協議之釋例則包含企業將其內部服務營運（例如員工餐

廳、大樓維護、及會計或資訊科技職能）外包。 

2 服務特許權協議通常涉及授予人將特定期間之下列特許權轉讓予營運者： 

(a) 提供大眾使用重大經濟及社會設施之服務權利，及 

(b) 於某些情況下，使用特定有形資產、無形資產或金融資產之權利， 

以交換營運者： 

(c) 承諾於特許權期間依某些條款及條件提供服務，及 

(d) 當適用時，承諾於特許權期間結束時，返還於特許權期間開始時所收受，及/

或於特許期間所取得之權利。 

3 所有服務特許權協議之共通特性為，營運者同時取得並產生提供公共服務之權利

及義務。  

4 本議題為營運者及授予人應於財務報表附註中揭露何種資訊。 



解釋公告第 29 號正體中文版草案 

 
A4 

5 某些服務特許權協議之特定方面及揭露業已由現有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加以規範

（例如國際會計準則第 16 號適用於不動產、廠房及設備項目之取得，國際會計準

則第 17 號適用於資產之租賃，及國際會計準則第 38 號適用於無形資產之取得）。

惟服務特許權協議可能涉及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尚未規範之待履行合約，除非該等

合約為虧損性合約，於此情況應適用國際會計準則第 37 號。因此，本解釋涉及服

務特許權協議之額外揭露。 

共識共識共識共識                                                       

6 於決定適當之附註揭露時，服務特許權協議之所有方面均應予以考量。營運者及

授予人應於每期揭露下列各項： 

(a) 協議之描述； 

(b) 協議中可能影響未來現金流量之金額、時點及確定性之重要條款（例如，特

許權期間、重定價日、及重定價或再協商之決定基礎）； 

(c) 下列事項之性質及範圍（例如，數量、期間或金額，於適當時）： 

(i) 特定資產之使用權； 

(ii) 提供服務之義務或期望服務提供之權利； 

(iii)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項目之取得或建造義務； 

(iv) 於特許權期間結束時，交付特定資產之義務或取得特定資產之權利； 

(v) 續約權或終止權；及 

(vi) 其他權利及義務（例如，重大之修理）； 

(d) 於本期所發生之協議變更；及 

(e) 如何分類服務協議。 

6A 營運者應揭露於本期中，以建造服務交換金融資產或無形資產所認列之收入及當

期損益金額。 

7 本解釋第 6 段所規定之揭露事項，應就每一服務特許權協議分別提供，或就服務

特許權協議之每一類別彙總提供。所謂一類別係指包含服務性質相似之服務特許

權協議群組（例如，收通行費、電信及水質處理服務）。 

達達達達成共識之日成共識之日成共識之日成共識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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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年 5 月 

生效日生效日生效日生效日                                                     

本解釋於 2001 年 12 月 31 日生效。 

企業應於 2008 年 1 月 1 日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適用第 6 段(e)及第 6A 段之修正。企業若提

前適用國際財務報導解釋第 12 號，該等修正內容亦應提前適用。 


